
烟台市莱山区第九小学财务管理制度

一、财务工作制度

1.经费开支坚持实行审批制度，经手人必须在开出发票

上签名，再由校长签字方可报销。数额较大的开支由校长办

公会议通过。

2.学校内所有收支都必须由财务部门负责处理，不私设

小金库。收入必须使用财政部门规定的正式发票，按物价局

核定的收费标准收费。

3.财会人员对帐目必须做到日清月结。严格控制库存现

金额，杜绝坐支现象，1000 元以上支出尽量做到使用转帐支

票，减少库存现金存量。做到年初有预算，年终有决算，按

计划使用资金。

4.加强内部控制和监督，预留银行印鉴分别保管，会计

管帐不管钱，出纳管钱不管帐。每年度终了由校组织清帐小

组对当年财务进行全面审核，并把审核结果向教代会报告。

清帐小组由党、政、工及教师代表组成。

5.代管费的收支按实结算，不得收取手续费、回扣费，

做到专款专用，单独核算，多还少补，每学期结束前必须结

清帐目，公布于众。

6.学校大宗物品的采购报请校长室审批，100 元以下由

总务处审批，统一购买。

二、经费收支管理制度

1.学校一切经费的收支，一律纳入学校财务部门统一管



理，各教研组、行政办公室、教务处不得自行收支。

2.学校财务部门每年年初编制学校经费收支计划，确定

各部门本年度的收支概况或包干数额，由财务负责人提交校

长办公会研究批准后由会计人员执行。

3.学校实行一支笔审批开支制度，审批权限要根据校长

办公会或教职工代表大会确定的标准办理。

4.凡是超过 500 元以上的支出，必须由校长办公会研究

审批后，方可办理支付。

5.500 元以上的维修、购置项目，必须由学校领导集体

研究决定，应预先审批的，应先批，后实施。

6.对外租赁房屋的租赁标准及合同的签订必须经由学

校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意见一致后方可办理。

7.采购物品需按已审批的计划，由采购员统一购买，任

何人或部门不得随意变动。确需由个人或部门自购的物品，

由学校批准后方可购买。

8.采购物品必须取得合法的原始凭证，并由经手人、保

管人、财务负责人及稽核人员签字后，方可办理结算手续。

9.学校对外收费，要严格执行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项目

和收费标准，使用上级统一印刷的合法收费收据, 学校任何

部门和班主任、教师都不得擅自确立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10.会计人员应严格按上级规定和经费审批权限办理各

项经费收支，不得办理无预算无计划，违反规定和手续、不

完备的收支事项。

11.具有审批权限的人员，不得办理自购、自办、自签



票据的结算。

12.凡购置社控商品必须按审批权限报批后办理，否则

学校会计人员不得办理结算。

13.部门负责人和稽核人员不得兼任学校物品采购员和

从事计量、保管工作。

14.凡是输入微机的各种财务收支数据和有关会计资料，

未经稽核人员审核，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和注销。

15.学校发生退费时，必须取回原始收款收据，如果确

因持据人丢失，必须由领款人出具其单位证明信，方可办理

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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